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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 近年来，我国大部分地区频繁遭遇雾霾天气。在总结国外雾霾防治财政政策基本类型基础

上，从财政预算、政府采购、收费政策、专项经费支持和财政补贴等方面介绍其雾霾防治财政政策的主要

做法，得出我国应加大雾霾防治的财政投入，完善财政补贴政策，增加雾霾防治产品的政府采购，建立雾

霾防治相关基金等启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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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，我国雾霾天气频次呈现不断上升态

势。统计数据显示，2005 年以前我国每年 10 月

份雾霾持续时间一般在 2 天左右，从 2005 年起有

加重趋势，雾霾持续时间超过 2 天，特别是近两年

已有长达 5 天以上的雾霾天气。［1］鉴于此，各地尝

试使用加大财政投入等政策手段防治雾霾，以减

少雾霾天气发生的频率和强度。本文主要介绍国

外雾霾防治的财政政策，以期为我国制定雾霾防

治财政政策提供借鉴。
一、国外雾霾防治的财政政策

财政政策在雾霾防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

用。目前，国外雾霾防治财政政策主要由财政预

算、政府采购、专项转移支付、财政贴息、财政补贴

和科研资助等构成。其中，财政预算主要是在经

常性、资本性、建设性预算中加强财政对雾霾防治

的支持力度; 政府采购主要以直接购买的方式增

加有利于雾霾防治产品和技术的使用，促进其相

关技术的普及; 专项转移支付主要是加大对雾霾

防治检测、执法、标准等基础性工作的支持力度;

财政贴息主要是通过政策性银行低息贷款或给予

财政贴息，促进雾霾防治; 财政补贴主要是对购买

雾霾防治产品的用户给予直接财政补贴，吸引用

户购买防治雾霾的相关产品; 科研资助主要是对

雾霾防治技术的研发给予财政支持与政策优惠，

以推动雾霾防治技术的发展。［2］具体内容主要包

括:

( 一) 增加雾霾污染治理的财政预算

英国、美国、加拿大、德国、法国等国家，每年

都安排财政预算资金用于防治大气污染。2001
年，英国用于与大气污染防治相关的公共财政投

入为 4. 35 亿英镑。其中，1 亿英镑用于鼓励使用

者采购与防治大气污染相关的技术和设备，1. 08
亿英镑用于建立大气污染防治相关的基金，3000
万英镑用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，5000 万英镑用于

社区防治大气污染相关工作。2002 年，英国公共

财政预算中，2 亿英镑用于与大气污染相关基金，

其中贴息贷款为 5000 万英镑，无息贷款为 1000
万英镑。同时，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“碳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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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”的国家。2009 年，英国将“碳预算”纳入财府

预算，并对与低碳经济相关的产业给予 104 亿英

镑的追加投资。① 法国 1991 年要求各级政府执

行与建筑业雾霾防治相关计划。2008 年，法国在

环境与能源管理方面的财政预算约 30 亿法郎，其

中 5 亿用于可再生能源领域，7 亿用于新能源开

发，18 亿用于大气污染防治，同时每年对 20 个重

大示范项目开展审计。美国联邦政府每年安排财

政预算资金用于可再生能源的研发，且呈逐年增

加趋势。2009 年，美国财政预算中有 22 亿美元

用于新能源技术研发。《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

案》规定，到 2025 年，美国将投入 1900 亿美元用

于清洁能源技术研发。在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、
风能和地热能等开发方面，德国每年投入约 6000
万欧元给予支持。

( 二) 重视“绿色”产品的政府采购

许多国家通过政府采购促进雾霾防治产品和

技术的发展。为减少空气污染，美国政府规定必

须购买本国生产的用于雾霾防治的相关产品，各

级政府采购政策中必须购买带有绿色标识的产

品。英国为推动可再生能源发电，对可再生能源

的电力供应实施政府采购政策。1995 年，日本政

府制定并实施第一个“绿色行动计划”，同时制定

《绿色采购法》和《促进再循环产品采购法》，要求

政府必须采购绿色产品，必须全部采购“低公害

车”。到 21 世纪初，绿色产品采购已约占日本政

府采购的 97%。为畅通采购渠道，日本建立健全

相关网络渠道，实现政府与各个企业的无障碍信

息沟通。政府率先使用绿色产品对公众绿色消费

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。欧盟许多国家均开展绿色

采购，并成立欧盟绿色采购网络组织 ( EGPN) ，②

为各国提供相关采购政策建议。21 世纪初，欧盟

制订的第六个环境“行动计划”包括绿色采购方

面内容。另外，欧盟制定并实施《政府绿色采购

手册》，提出政府釆购要遵循公平及物有所值原

则，优先选择与雾霾防治相关的产品; 政府在选择

供应商时重点考虑有利于雾霾防治等环境保护因

素; 产品的成本价格按产品生命周期成本法确定。
此外，欧盟还制定与雾霾防治相关的《合同法》，

这为政府采购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指导。
( 三) 实行排污收费政策

排污收费的对象可分为对产品收费和对消费

者收费。在雾霾防治方面，许多发达国家实行排

污收费制度。英国遵循“谁污染谁付费”原则，即

构成污染的企业交付污染治理费用，由政府选定

有资质的专业环保公司治理污染。企业必须对其

治理污染的效果负责，同时接受政府监管。这与

“谁污染谁治理”的原则有所区别，它是利用市场

机制，由第三方对污染进行专业治理，既减少排污

企业的推诿，又能保证治理效果。此外，英国对大

气污染的违法行为处罚相当严厉，罚款没有设置

最高上限，违法公民还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和

民事责任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认为，使用者付

费或支付费用具有强制性，但其目的是回收提供

服务所付出的成本，因此所收费用最终不会成为

政府预算，而是回到公共或私人部门的服务提供

者当中。［3］

( 四) 对雾霾污染治理提供专项基金支持

为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提高能源可再生

性，英国成立了多种雾霾治理专项基金。如，每年

提取约 6600 万英镑的“碳基金”应对雾霾等气候

变化，由英国政府投资，按商业化的企业模式运

作，重点支持雾霾防治技术研发。英国于 2008 年

启动“环境改善基金”，各级政府可对雾霾防治和

绿色能源技术进行投资，并为相关国际合作提供

资助。③ 法国设立了节能担保基金，通过政府与

银行合作的方式，在环境保护方面为中小企业提

供贷款担保。该基金由法国环境与能源控制署和

中小企业开发银行合作成立，目的是促进中小企

业做好与雾霾防治相关的环境保护工作，提高资

源使用效率。美国建立了与雾霾防治相关的公益

基金，其管理部门是由各州公用事业委员会组成，

—76—

经济纵横·2015 年第 6 期

①

②

③

此外，英国对企业和研究机构研发与防治雾霾相关的新技术、新产品给予其费用总额 70%的资助。
为使各国能更好地开展绿色采购合作和经验交流，欧盟构建了绿色采购网络组织( EGPN) 平台，并建立了各国政府采购数据信

息库。
此外，2010 年 3 月，英国设立了 10 亿英镑的绿色能源基金，用于改造运输体系，推动清洁燃料、低碳能源( 如太阳能、风能、海洋

波浪能) 的利用。



通过提高 2% ～3%的电价筹集基金，需要使用该

基金以开展相关活动的部门和企业均可申领。
( 五) 对环保生产和消费给予财政专项补贴 ①

1956 年，英国政府为治理雾霾，对烟尘控制

区进行 壁 炉 改 造、更 换 燃 料，且 政 府 至 少 补 贴

70%的改造费用。在可再生能源发电方面，德国

颁布《可再生能源法》，执行一系列针对生产者的

补贴政策，如对企业采用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新设

备提供投资补贴等。目前，欧洲大部分国家对使

用绿色节能热水器等取暖设备的用户给予最低

30%的使用补助。1995 年，为降低机动车辆造成

的空气污染，印度德里对减少污染的出行方式提

供补贴，并 对 车 辆 收 取 交 通 拥 挤 费 和 停 车 费

等。［4］美国洛杉矶对不同的污染源进行区别补

贴，②以鼓励淘汰旧车及工业设备的更新换代。
在风能和电能等方面，美国也给予生产补贴，同时

对电价执行投资补贴或直接补贴，补贴范围为

1500 ～ 5000 美元 /千瓦。自 1978 年以来，美国一

直对燃料乙醇生产进行补贴，从 1997 年开始对生

物柴油进行补贴。目前，美国对燃料乙醇的生产

补贴为每加仑 51 美分，对烹饪油或动物脂油这些

可回收材料生产的生物柴油每加仑补贴 50 美分，

对可回收材料如大豆等生产的油料每加仑补贴 1
美元。［5］日本非常重视与雾霾防治相关的环境保

护工作的宣传普及活动。为提高国民的环保意

识，2004 年日本政府补贴非盈利组织 15. 3 亿日

元用于与雾霾防治相关的环境保护活动。此外，

许多发达国家还针对消费者在汽车、房产等领域

的低碳消费实施一系列消费补助政策。
二、国外雾霾防治财政政策对我国的启示

雾霾防治财政政策的制定会受政治环境、法

律环境和文化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。目前，国

际上还没有适用于所有国家的“蓝本”，但各国相

关实践仍有一些共性特征: 第一，生产补贴适用于

很多国家，且在相关企业特别是与雾霾防治相关

产品的生产商中，国有企业获得的补贴往往很高，

说明其更具备推动雾霾治理的主动性。第二，用

户补贴同样适用很多国家，特别是与雾霾防治相

关产品的消费中，这种定向补贴往往能取得较好

的效果。第三，排污费主要适用于中等收入阶段

或发展中国家，因为此时的污染源主要来自工业

活动，且已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，排污收费对于产

业结构调整和筹集财政环保资金均有裨益。第

四，需要健全的雾霾防治相关制度予以支撑。发

达国家在解决雾霾问题时，都会制定门类齐全、具
有很强操作性的法律法规，并根据这些法律制度，

出台一系列相应的强制性执行办法。
通过梳理国外雾霾防治的财政政策，总结具

有可供借鉴的做法，并结合我国实际，提出完善我

国雾霾防治财政政策的建议。
( 一) 增加针对雾霾防治的财政投入

国际环境治理经验表明，环境保护资金投入

占 GDP 的 1% ～1. 5%时，能对急剧恶化的环境问

题进行控制; 若要实现改善环境质量的目标，环境

保护资金投入占 GDP 的比重需要达到 2% ～3%。

如，20 世纪 60 ～ 70 年代发达国家进行环境治理

较为集中的时期，美国相关财政投入占 GDP 的比

重为 2%，日本为 2% ～3%，欧洲国家也普遍接近

2%。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可知，在雾霾防治过

程中各国都投入大量资金，且大气污染治理本身

也是一项耗费巨资的系统工程。因此，提高雾霾

防治支出在财政预算中的比重是雾霾治理的基础

条件，我国应继续增加相关财政资金投入，具体可

从中央和地方层面的财政预算中拨出，或建立雾

霾防治专项基金。考虑到我国财政支出项目和数

量均较多的实际，为缓解财政资金压力，可通过扩

大资金来源，建立长效、稳定的资金保障机制。除

政府财政预算外，还可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

该领域，扩充融资方式; 探索引入资本市场以及来

自商业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和工具创新; 积极参

与国际雾霾防治合作项目或相关资助等。
( 二) 完善相关财政补贴政策

在雾霾治理的财政补贴方面，应着眼于多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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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狭隘的概念看，补贴是不同层级的政府给生产者或消费者直接的现金补贴。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，补贴可使消费者购买的产

品低于市场价格，或者使生产者的生产能力高于市场水平，又或者降低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成本。财政补贴主要包括投资补贴、生产补贴

和消费补贴三种。
洛杉矶将污染源分成固定源和移动源。固定源指工业的各种排放设施，移动源主要指汽车、货车和火车等。



门、多行业补贴，并采取多样化的补贴方式。［6］首

先，扩大补贴范围，提高补贴力度。目前，我国对

雾霾防治的财政补贴对象主要集中在企业，对居

民补贴较少，这与企业是雾霾产生的主要来源有

关。但要全面治理雾霾问题、从根本上减少雾霾

天气的发生、更好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效应，还需

将居民纳入补贴范围，加强对居民定向消费的补

贴力度，通过对消费端的引导，加快实现雾霾治理

的政策目标。其次，优化补贴方式。财政补贴的

方式主要有实物补贴、现金补贴、财政贴息。目

前，我国在雾霾治理方面主要采取的是现金补贴

方式。为了更好发挥财政补贴的政策效果、提高

财政补贴效率，应充分发挥不同补贴方式的积极

作用。如，对从事雾霾防治相关投资项目或购进

相关设备所形成的银行贷款给予财政贴息支持，

或针对企业使用雾霾防治设备给予实物补贴。再

次，重点加强对雾霾防治相关科研项目的补贴力

度。目前，我国雾霾防治方面研究主要由科研机

构和高校承担，相关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均有提高，

但雾霾的成功治理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实现，需要

长时间的研究投入，这也导致社会资本很少涉足

该领域。因此，应加大针对相关研究机构和项目

的经费支持力度，吸引和培养更多相关专业人才，

同时建立稳定的长效激励机制。此外，为保证资

金使用效率，必须加强对补贴项目的审计和评价。
( 三) 加强雾霾防治产品的政府采购力度

政府是公共性服务和产品的提供者，其对社

会消费领域和方向起到一定引导作用。因此，加

强对雾霾防治产品的政府采购，能推动整个社会

对相关产品的重视和使用。我国《政府采购法》
于 2003 年正式实施，但目前仍有很多条款没有细

化，导致执行效果较弱。因此，建议以法规或行政

条例方式出台专门的政府雾霾防治产品采购条

例，以确保雾霾防治产品政府采购政策的落实。
在此基础上，扩大与雾霾防治相关产品在政府采

购中的比重，集中采购雾霾防治效率较高的产品。
加强对资源再利用产品的定向采购，以支持资源

的重新利用，促进循环经济发展。同时，完善政府

采购机制，力求实现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和环境效

益即综合效益的最大化。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和

执行过程的监督管理，统筹各部门落实情况，并建

立专门的审查和仲裁机构。
( 四) 建立雾霾防治基金

首先，建立区域性雾霾防治基金。由于雾霾

是一种跨地区的环境污染问题，因此，在雾霾治理

过程中，可考虑建立区域性雾霾防治机构，形成区

域性雾霾防治基金，对同一性质、同一污染源的雾

霾防治进行重点集中治理。其次，建立专项公益

基金。社会、企业和个人都是雾霾防治的主体，不

仅应鼓励社会、企业和个人减少雾霾制造行为，还

应支持这些主体成立专项公益基金，并明确和公

开公益基金使用情况，以形成雾霾防治的社会合

力。最后，建立雾霾防治担保基金。由政府相关

部门与金融机构联合成立雾霾防治担保基金，有

针对性地对从事雾霾防治投资的企业给予贷款担

保，并在利息上给予优惠或补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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